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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一、	本案申請資料：本案申請資料：

申請人 庭睿興業有限公司

產品名稱	
（型號）

庭睿興業有限公司代理GCP	Applied	Technologies	Inc.公司生產的Z-
146室內外用防火被覆

產品種類 建築物鋼骨被覆材(建築物室內外用)

性能規格評定書

評定機構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

評定書編號 TABC（防火）—109FC053C

評定書出具日期 109年12月29日

試驗報告書

試驗機構 美國UL	LLC（Fire	Protection	Laboratory）

試驗報告書編號 No.	N782

報告書出具日期 2020年版

二、二、	認可內容：認可內容：

認
可
使
用
內
容

1.本案業經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出具109年12月29日性能規格評定書（評定書編號：
TABC（防火）－109FC053C）評定通過，爰依該評定報告書內容予以認可。

2.本案產品適用於如下建築技術規則規定：
(1)適用於建築物室內外用鋼骨結構三面防護束制H型（I型）鋼樑、非束制H型（I型）鋼樑。
(2)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3、72條第3款及第71條第1款樑之規定，認定具1、2
或3小時防火時效。

3.有關本案產品之主要材料或構件、標準施工方法及標準施工圖等資料，另詳性能規格評定機
構出具之本案性能規格評定書摘要本(如附件)。

4.本認可通知書有效期限至民國112年12月28日止，申請人如為延續原認可內容之有效期限，
應於到期前3個月內再向本部申請認可延續。

三、三、	注意事項：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本案應依該性能規格評定書之規定進行追蹤查驗，追蹤查驗不合格或未按期進行追蹤查
驗，經評定單位廢止性能規格評定書者，由本部廢止認可使用。

（二）庭睿興業有限公司（申請人）應善盡指導之責，並依性能規格評定書內容，對其構材之規
格、材質及系統之性能及施工方法等負責。

（三）本案申請人、發明人、出品人或試驗機構團體，如有偽造文書、	出具不實證明、侵害他人
財產、實際設計、施工與所申請資料	不符，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等情形，應視其情形，撤
銷認可證	明文件，並分別依法負其責任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